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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海南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解析
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稳步发展，让更多的人才涌向海南，而吸引人才前往海南更多的是，得益于海南的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。本文将对海南个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详解，同时对比粤港大湾区的个税，以方便各位进行参考。

一、海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政府批文
根据《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(财税〔2020〕32号)，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，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%的部分，予以免征。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期截止2024年12月31日。
二、哪些个人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?
根据规定，只需要同时符合以下两大类条件的个人可享受上述政策：
条件一：
1.社会保险及劳动关系
2.须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，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(须包含本年度12月当月)，且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并实质性运营的企业、或单位，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，等劳动关系证明材料。
条件二：
人才类型
人才类型包括：
①属于海南省各级人才管理部门所认定的人才;
②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收入达到30万元人民币以上;
③或符合海南自由贸易港行业紧缺人才需求目录范围。
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，其取得的来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综合所得(包括工资薪金、劳务报酬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所得)、经营所得以及经海南省认定的人才补贴性所得，可享受上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。其中，如何界定来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经营所得是热点问题之一，实践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解。
三、双重雇佣个人可否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?
相关个人如果同时受雇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境内其他地区的企业，根据实际经验个人只要符合上述条件，就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。但腾博国际需要提示个人及相关企业注意以下三方面内容：



1、shebao缴纳
双重雇佣情况下，可能出现两地缴纳shebao的情况。依据相关规定，不能在两地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，因此会产生一部分额外成本。
2、薪资划分
虽然现行法规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，但2019年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已经引入了个人反bishui条款，以规制个人实施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收利益。
考虑针对高净值个人、高收入人群的税收监管持续趋严，我们认为双重雇佣下，如果相关个人在海南只承担少量工作，却取得绝大部分薪酬，可能存在潜在税务风险。
3、居住天数
虽然现行规定对居住天数没有作出要求，但《总体方案》明确规定了第二阶段(即2035年前)可享受个人所得税政策的是“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累计居住满183天的个人”。因此，居住天数应作为长远考量的要素。
对比现有其他区域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
海南自由贸易港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与2019年起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珠三角九市(即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惠州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和肇庆)实施的优惠政策较为相似，两者简要对比如下:

通过对比可以看出，两项政策针对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力度基本持平。相较于粤港澳大湾区“先征后补”的补贴方式，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纳税人在办理个人所得税，年度汇算清缴时享受优惠的方式，可能会使纳税人在优惠办理时长、申请程序等方面更为便捷。此外，结合31号通知对于享受税收优惠企业，需具有实质性运营的相关要求，预期后续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实过程中，可能会更加关注纳税人实际在自贸港的工作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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